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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关于立体商标的法律规定较晚成形，《商标法》于2001年修正时才对立体商标（三维标志）的可注册性进行了相应规定。商

业实践中，相较于平面商标，立体商标在注册数量及商业使用比例上均较低；商标法律实践中，与立体商标有关的法律纠纷总量相

对较少。但近些年诸多立体商标案件亦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业界热议，尤其是涉及商品包装类相关案件的争议焦点多集中于立体

商标的显著性判断问题，本文即以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显著性判断为视角加以分析。

一、关于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固有显著性一、关于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固有显著性

所谓的固有显著性，是指其主要功能乃指示商品的来源。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是否可以发挥指示商品来源的功能，一定意义上关系

着权利的获得与保护，甚至在更深的程度上影响着市场竞争的秩序与平衡，因此判断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是否具有指示商品来源的

功能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在个案之中尤其需要审慎分析及判断。

（一）从整体上看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具有相对较低的固有显著性（一）从整体上看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具有相对较低的固有显著性

关于立体商标的显著性判断，有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在早期，通常以商品本身的形状或者包装物是否属于通用或者常见的（形

状）包装物作为判断是否具有显著性的主要标准，显然，上述以“通用或者常见”为核心的判断标准并不够严谨，甚至使得一些商标申

请者简单的认为只要商品包装设计独特、新颖，有别于“通用或者常见”的包装物，就天然的具有固有显著性，从而可以起到区分商品

来源的作用，具备可注册性，该观点显然错误地将把商品包装容器形状作为立体商标的显著性与普通商标显著性的判断轻率地相等

同了，基于商标标识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如：可以是文字、图形、字母等平面标志，也可以是三维标志，还可以是颜色组合，简单

的将上述商标标识构成要素的显著性判断标准等同无助于从实质上判断标识本身的显著性程度。随着对关于立体商标显著性问题认

识的不断深入，业界逐渐认识到对于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显著性的判断，不应仅把重点放在是否独创、常用、新颖，而应以相关公

众是否会将其认知为商标作为判断的基础。

通常而言，商品上的文字、图形、字母等平面标志是识别商品来源的核心标识，消费者会很自然地、习惯地、主动地在这些平面标

志中“寻找”生产者，以达到识别商品来源的目的，而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本身便是商品的组成部分，因此其并不会使得消费者天然地

将其认知为商品来源的标识，消费者更倾向于将其认为是商品包装物本身，即便该包装物独特、新颖，在消费者看来，其也更多的

是为了使商品本身更实用或更具有吸引力，而不是以立体商标的方式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由此可见，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通

常很难具有固有的显著性。诚然，独特的设计会给相关公众带来深刻的印象，相关公众也有可能在之后的消费中凭着记忆中的印象

选购商品，但这种识别性指示的是商品，而非商标意义上的提供主体来源。如在“酱油瓶”立体商标撤销案中[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便在二审判决中指出“本案中，争议商标（G640537号“酱油瓶”图示： ）是由方形瓶身和细长瓶颈结合的三维标志，指定颜色瓶身

为褐色、瓶盖为黄色；争议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食用调味品'。虽然该三维标志经过了一定的设计，有区别于常见瓶型的特点，但相

关公众容易将其作为商品容器加以识别，该三维标志本身无法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因此，原审判决关于争议商标标志本身缺

乏显著性的相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雀巢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1]。



（第G640537号“酱油瓶”立体商标图样）

当然，《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也就是说，根据商标法的相

关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通过实际使用，相关公众已经将其视为区别商品来源的标志，产生了第二含义，则另

当别论。但从目前的商业实践视角分析，如何将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进行商业化使用是一个难题，其使用方式如何？这是一个难以

想象的问题。退一步讲，暂时搁置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使用问题不谈，从整体上看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仍然具有较低的固有显著

性，常态下其并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不能被注册为商标，通过实际使用产生第二含义从而具有识别来源的作用只是一种例

外，乃至仅是理论上的可能。

（二）从商标和专利制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性来看，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授权及保护需要慎重对待和严格把握（二）从商标和专利制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性来看，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授权及保护需要慎重对待和严格把握

商标和专利制度所保护的对象及制度设计不同，从商标和专利制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性来看，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授权及保

护需要慎重对待和严格把握。

如专利法是保护技术成果类知识产权的主要法律，但为防止技术成果的长期垄断和过多的阻碍技术进步，法律规定了不能延展的专

利保护期限，期限届满后专利权当然的进入共有领域；而商标作为主要的商业标识，其保护可以续展，即理论上是可以无期限地或

者无实质性期限地获得保护。上述商标和专利制度中有无保护期限的制度差异反映了立法政策的不同，但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

律尽快使技术成果进入共有领域，而尽量不使商业标识进入公用领域的意图。

就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而言，如果因其设计独特就认定具有显著性从而作为商标注册，将会导致通过没有期限的商标制度达到对某

一种设计的垄断，从而轻而易举地阻止新的市场进入者，如此以来，公平竞争与自由竞争之间的平衡难免受到破坏。因此，独特的

商品包装更适于以专利法（例如外观设计制度）进行保护，不适宜以注册商标的方式进行保护，否则长期的垄断使用也会妨碍科技

进步和消费者福利的提高。由此，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授权及保护需要慎重对待和严格把握。

二、关于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获得显著性二、关于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获得显著性

依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缺乏固有显著性的标志，如通过实际使用在特定商品或服务上并达到了必要的知名

度，且该知名度足以使相关公众将使用在该商品或服务上的这一标志与使用者之间建立起了唯一对应联系，则可以认定该标志在这

一商品或服务上具有了商标所要求的识别特性，具有获得显著性，从而可以作为商标予以注册。

商标法的上述规定表面看似为包括商品包装物在内的三维标志留下了注册通道，但笔者认为在判断立体商标是否已经通过使用获得

显著性时，同样要考虑相关公众的真实认知。即使相关三维标志使用规模很大，但在实际使用中没有让相关公众认识到其是商标，

即使相关公众看到相应的商品包装物设计会意识到是某个公司的产品，但如前所述，这种识别性针对的是商品而非商标，故也不能

轻易认定其已经具有了第二含义。

基于立体商标本身的特殊属性，认定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的难度显然大大高于平面商标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

作为商品包装使用的三维标志，其本身的固有含义常会使得相关公众通常将其认知为商品包装物，而非商标。且相关公众对于特定

商品包装所蕴含的固有含义通常具有强烈的认知。商标指定使用商品所属行业的实际使用状况也是判断商标显著性的重要因素，这

是因为相关公众对包装固有含义的认知还会基于同行业其他经营者的使用进一步强化和加深，作为包装固有含义的强化意味着势必

要阻碍、抑制其产生“商标”第二含义的可能性。故特定使用者希望相关公众对该商品包装产生“商标”的认知是极为困难的。理论上而

言，只有特定主体长期大量使用该特有包装，具有很高知名度后，消费者才会逐渐将特有包装与其特定主体的商品建立起特定对应

识别联系，特有包装才可能获得识别商品来源的显著性，获得“商标”的识别含义，这就需要同行业没有其他人使用该包装，或者特定

主体的商品非常有名，其他人的使用状况相对于特定主体的使用微不足道。否则，相关公众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特定包装与特定使用

者建立起特定的对应的识别联系，该包装也就无法获得“商标”的识别含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酱油瓶”立体商标撤销案中亦尤其

指出，是否能够通过长期使用获得显著特征，应当由将该标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注册申请人举证证明；而且，除了要审查主张权

利的一方当事人的提交的使用证据，还要审查整个市场上其他经营者的实际使用情况，不能单纯依据申请人单方的使用情况而决定



某一缺乏固有显著特征的三维标志能否作为商标注册。对于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通过使用而具有获得显著性的问题，笔者需要强调

的是，绝不能轻易地将“特定商品本身的形态”视为“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实际使用”，因为立体商标的使用应当是显著附着于商品本

身（例如劳斯莱斯汽车头部小金人立体商标使用），而非将商品本身视为立体商标。

综上，基于立体商标本身的特殊属性，认定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的难度显然大大高于平面商标通过使用获得显

著性，对于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是否可以通过实际使用取得获得显著性在个案中应采取严格的审查尺度。

三、商品实物映射类立体商标的显著性判断三、商品实物映射类立体商标的显著性判断

商品实物映射类立体商标是指将商品实物的至少三面视图作为商标图样而提交申请的一类立体商标样式。

在“加多宝及图”红罐立体商标案中[2]，王老吉有限公司申请了第12242987号“加多宝红罐”立体商标（图示如下）：

上述立体商标便属于商品实物映射类立体商标，其商品实物视图便是商标图样，“加多宝及图”红罐立体商标指定使用在第32类“啤

酒、无酒精饮料、植物饮料、矿泉水（饮料）、果汁、可乐、奶茶（非奶为主）、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蔬菜汁（饮料）、

饮料香精”商品上。该商标在申请阶段被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下称商标局）予以驳回，王老吉公司不服商标局驳回决

定，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驳回复审申请。2015年1月21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

商评字〔2015〕第14003号《关于第12242987号“加多宝及图（立体商标）”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该决定认为：申请商标的图形部

分为其指定使用的“啤酒、无酒精饮料”等商品的普通包装。虽然申请商标有显著识别部分“加多宝”，但作为立体商标，其整体不具有

显著性。且王老吉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申请商标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

称《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条和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决定：申请商标在复审商品上的注册

申请予以驳回。

在该案后续的一审诉讼程序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申请商标为立体的红罐容器，属于三维标志，并且容器正面有'加多宝'文字，

且上述文字所占比重较大。申请商标中罐装容器确系'啤酒、无酒精饮料'等商品常用的普通容器包装，因此申请商标中罐装的三维标

志本身并不具有显著特征。但是，申请商标作为三维标志以及文字组合商标，应当对商标整体是否具有显著特征进行判断。即申请

商标'加多宝及图'的加入能否使得商标整体具有显著性。被诉决定在认定申请商标的组成部分之一'加多宝'文字及图具有显著识别性

的前提下，却得出结论认为作为立体商标不具有显著性，自相矛盾。”

但在二审程序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王老吉司提交的商标图样中仅仅包含了两幅图片，未提交三面视图，依据现有商标图

样，无法确定该标志的三维形状。因此，商标评审委员会将申请商标作为三维标志商标加以审查，不符合《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

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其据此作出的被诉决定事实基础错误。在缺乏事实基础的情况下，被诉决定的法律适用和相关认定亦不能成

立，对其结论应当予以撤销。由此，二审法院未准予该诉争商标的注册。

笔者认为，对于商品实物映射类立体商标的注册审查相较于前述单纯的商品包装类立体商标的注册审查更应当审慎，一定意义上而

言商品实物映射类立体商标更加不会使得消费者将其认知为商标。



（一）（一）“可商标性可商标性”应作为判断商品实物映射类立体商标是否具有注册应作为判断商品实物映射类立体商标是否具有注册“显著性显著性”的重要前提的重要前提

就前述“加多宝及图”立体商标的图样可知，其图样原本就是“加多宝”饮料实物的客观影像呈现，对于该所谓立体商标，消费者在观

察、识别中仅仅会将其认知和识别为“加多宝”饮料商品本身，而难以（或者说根本就不会）将其认知为区分不同商品来源的商标，

即：商业流通情境中，消费者通常仅会将粘附于商品本身的二维标识作为商标进行识别，或者将与商品本身具有物理差异及曲隔的

三维标志（立体商标）作为商标进行识别（如：劳斯莱斯汽车头部小金人立体商标），反而不会将商品本身作为一件商标进行识

别，故，“加多宝及图”饮料罐立体商标不具有可商标性，消费者不会将其作为商标进行认知，何谈以其区分不同商品来源？

(劳斯莱斯立体商标使用)

由于消费者不会将商品本身作为一件商标进行识别，因此从商标法的视角来看，笔者认为“加多宝及图”立体商标也并不满足《商标

法》第八条的规定，其并不属于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其不具有可商标性。

（二）（二）“加多宝及图加多宝及图”饮料罐立体商标亦难言具备显著性饮料罐立体商标亦难言具备显著性

商标的显著性是指商标所具有的标示商品或服务出处并使之区别于其他商品或服务的能力特征，在业界，显著性也有商标“灵魂”之

称，商标显著特征的判断不能抽象的进行，应当综合考虑商标的标识本身（如标识本身的含义、呼叫或外观等）、商标指定使用的

商品以及商标指定使用商品上所属行业或相关公众的认知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

据前所述，“加多宝及图”案中，一审法院将“加多宝及图”立体商标的显著性判断进行了“拆分”，即红罐容器，属于三维标志，罐装容

器确系“啤酒、无酒精饮料”等商品常用的普通容器包装，因此申请商标中罐装的三维标志本身并不具有显著特征；但“加多宝及图”的

加入能否使得商标整体具有显著性。在类似情形中，如在“红牛Redbull及图”立体商标无效案中［3］，国家知识产权局于无效程序审

理中对于“红牛Redbull及图”立体商标的显著性问题同样进行了“拆分”，就三维图形部分，裁定认为：“其三维图形部分为饮料罐罐

体，指定使用在汽水等商品上，系行业通用或常用包装物的立体图形，不能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三维图形缺乏显著特征”，就

平面图文部分，裁定认为“其平面图文部分'红牛Redbull及图'既非商品通用名称，亦非系对商品功能、特点的直接性描述，且经使用

在饮料行业具有一定知名度和较强显著性”，并最终得出结论“争议商标整体应认定为具有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在案无证据证明其整

体已成为饮料行业的通用包装或者通用名称。”



（第11460102号“红牛Redbu11及图”商标图样）

笔者认为无论是“加多宝”立体商标案，还是“红牛”立体商标案中关于商品实物映射类立体商标的显著性判断理由及观点值得商榷，如

下：

首先，对于特定商标“部分具有显著性”，且“部分缺乏显著性”进行拆分性评价，并整体考量其显著性的前提条件是：消费者可以将特

定的标识作为一件商标、识别为一件商标、意识到其是一件商标，在具有可商标性的前提下进而综合考量和判断其显著性问题，而

在“加多宝及图”饮料罐、“红牛Redbull及图”饮料罐立体商标案中，显而易见的是消费者无法将商品实物的本身作为一件商标，只会将

其认知为一件企业生产的产品、一件待销售的商品，在消费者无法将“加多宝”“红牛”实物本身作为商标识别的情形下，对于其是否具

有显著性而进行“三维缺显”+“平面有显”=“整体有显”的判断模式既缺乏法律意义，亦可能对立体商标注册产生错误的引导，如若依

据“三维缺显”+“平面有显”=“整体有显”的裁定逻辑，那么几乎商业环境中的任何一件商品实物本身都可以成功作为立体商标进行注

册，因为商品实物本身都具有自身可以发挥识别作用的“平面商标”，都可以克服三维部分缺乏显著性，这显然既略显荒谬，又无法促

进包括消费者、生产及经营者各方福祉及利益的增加，更与《商标法》的立法本意，商标制度的价值及目标难以契合。

（图示：假设依据“加多宝”“红牛”审查逻辑，似乎上述商品实物图样所包含的“宝矿力”、“脉动”“ ”等平面商标，均可以克服

水瓶外观、汽车外观等显著性的缺陷，并最终可以作为立体商标进行注册）

其次，退一步而言，“加多宝”立体商标含有“加多宝”（平面二维）注册商标，在具有“ ”（平面二维）注册商标的情形下，对相关

公众而言，发挥识别商品来源作用的仍为其“加多宝”平面二维注册商标，而非“加多宝及图”饮料罐立体商标，因此以“加多宝”商品实

物本身为映射的所谓立体商标整体上无法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缺乏商标固有显著性。

再次，立体商标自身需要与商品实物本身具有差异和曲隔才能进行真正的商业使用（如劳斯莱斯汽车小金人立体商标与汽车商品本

身具有差异），在使用中消费者才能够对相关“立体商标”形成商标性认知，而本文所述的“加多宝及图”饮料罐立体商标本身就是商品



实物的100%映射，在“商品实物上”如何将“商品实物本身”作为商标进行使用？这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加多宝及图”饮料罐立体商标

几乎无法进行商业性使用，不符合商业标识使用的规范和惯例，更是背离消费者的认知。

四、结语四、结语

“加多宝及图”饮料罐立体商标以及“红牛Redbull及图”饮料罐立体商标的显著性评价问题均极具探讨价值，笔者也注意到《商标审查及

审理标准》中对于“三维标志和其他平面要素的组合”具有相关审查规定，但笔者以为关于立体商标的诸多规则，尤其是商品包装类立

体商标，商品实物映射类立体商标的显著性判断还需要不断通过法律的实践日渐加以完善，至少“加多宝及图”饮料罐立体商标以

及“红牛Redbull及图”饮料罐立体商标案的审理在一定意义上为我国立体商标的注册审查、授权确权乃至后续的司法裁量均可以提供

有益的探讨空间。

注释：

［1］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行终字第1750号行政判决书。

［2］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3031号行政判决书。

［3］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商评字［2020］第0000062362号无效宣告裁定书。

来源：中华商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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